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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合函〔2013〕10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各中央企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建设的有关精神
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67
号），创新合作区的发展模式，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的支持作用，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将加强合作，支持合作区建设，现就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商务部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建立合作区项目协调和信息共享等联合工作机制，为符合条
件的合作区实施企业、入区企业提供投融资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具体措施包括：

    （一）商务部对企业投资建设的合作区进行宏观指导，在国别和产业指引、资本投资便利
化、境外投资保障等方面提供支持。

    （二）国家开发银行根据国家对外发展战略的需要，支持国内产业集群“走出去”，为合作区
建设提供投融资等服务。

    （三）商务部和国家开发银行将支持或共同开展合作区布局和发展规划等研究工作。

    （四）商务部与国家开发银行将建立有关合作区信息共享机制，加强信息交流，相互通报关
于合作区确认考核、年度考核及投融资进展情况，引导企业有序赴合作区投资经营。

    （五）根据合作区推动工作的需要，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将不定期对合作区项目融资中存
在的重要问题进行协调。

    二、国家开发银行将依据商务部、财政部《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确认考核和年度考核管理办
法》（商合发〔2013〕210号）的要求，明确合作区优先融资的基本条件，针对合作区的特点
和需求，对合作区提供融资服务。具体工作包括：

    （一）国家开发银行将在市场化运作、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重点优先支持已通过确认考
核的合作区项目；有选择地支持我与合作区东道国政府共同关注的在建合作区项目；积极跟踪
规划中的其他合作区项目。

    （二）在信用结构上，除依托境内股东信用提供贷款模式外，积极探讨依托境外金融机构信
用、项目自身及其他资产抵质押、土地出让应收账款质押等模式，为合作区实施企业提供融资
支持。

    （三）通过与东道国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合作，以转贷款、银团贷款等方式，为入园企业提供
融资服务。

    （四）国家开发银行及其下属的中非发展基金可通过投贷结合方式为非洲地区合作区提供投
融资服务，并为入园企业提供非洲中小企业专项贷款服务。

    三、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加强合作区建设的指导，为合作区企业提供投资咨询和融资
方案设计等服务工作，引导我国企业有序开展合作区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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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务  部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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